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说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完成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股，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１７４

，

１５６

，

４０４．２５

元。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帐户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储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中国建设银行拉萨城西支行

５４００１０２３６３６０５９００８０６９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８１

号文核准，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藏矿业”、“发行人”或“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６

，

２３３

万股（含

６

，

２３３

万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１２１

，

４３３．５５

万元人民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接受发行人委托，担任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

构。安信证券对有关发行人是否符合证券发行上市条件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了判断，认为西藏矿业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此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西藏矿业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法定代表人： 曾泰

注册资本：

２７５

，

７０１

，

２５０

元

住 所：拉萨市中和国际城金珠二路

８

号

经营范围：铬矿、硼矿、铅锌矿、锡矿、高岭土、铜矿、锂矿开采及销售、铬矿深加工及销售；自营产品进出口贸易、仓储及

运输；自营出口：系列铬铁合金产品、铬盐产品、铜精矿、电解铜、硼矿、铅锌矿、锑矿、高岭土、钼矿、锂矿、钾盐、冶金产品、化

工产品、民族工艺产品。进口业务：铬矿、矿山开采、选矿、冶炼、运输设备、冶金产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建筑材料以及民族

用品；锰矿、钒矿、铝矿、镁矿、钼矿、钾矿、钨矿开采及销售、纺织产品、土畜产品、中药材（不含贵重药材）、运输设备（载重车、

面包车）的销售（不含小轿车）（以上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行政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１

、发行人设立和上市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是经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以藏政函［

１９９７

］

２３

号文《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募集设

立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由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为主要发起人，联合四川都江堰海棠电冶厂、西

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山南地区泽当供电局和西藏山南地区铬铁矿五家共同发起，以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下属企业

西藏罗布萨铬铁矿为改制主体，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经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发字［

１９９７

］

３３２

号、［

１９９７

］

３３３

号文核准，公开向社会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００

万股（含内部

职工股

３５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２３

，

１４０

万元，其中

３

，

５００

万元作为社会公众股股东缴付的股本，

１９

，

６４０

万元转作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西藏拉萨市注册设立，股本为

９

，

９０５

万元。深圳中诚会

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设立时的出资出具了深诚证字［

１９９７

］第

０３８

号《验资报告》，确认各方股东缴付的出资已足额到位。公司

股票于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

２

、最近一次重大股权变动或资产变动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以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２５

，

０６３．７５

万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

２

，

５０６．３７５

万股。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完毕，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２７

，

５７０．１２５

万元，总

股本变更为

２７

，

５７０．１２５

万股。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君和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２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确

认本次增资已足额到位。

本次增资完成后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１

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

４

，

８７７．９７ １７．６９

２

杭州华泰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３６８．２７ ８．５９

３

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

１

，

１１５．５２ ４．０５

４

西藏自治区电力公司

６９５．９７ ２．５２

５

西藏山南江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６０．６８ ２．４０

６

四川都江堰海棠铁合金冶炼有限公司

５５６．３０ ２．０２

７

广州大中新元生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４１４．１１ １．５０

８

其他

１６

，

８８１．２９ ６１．２３

合计

２７

，

５７０．１２５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股本结构如下：

项目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

６１

，

３０１ ０．０２

１

、国有法人持股

－ －

２

、其他内资持股

－ －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 －

３

、高管股份

６１

，

３０１ ０．０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７５

，

６３９

，

９４９ ９９．９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５

，

６３９

，

９４９ ９９．９８

三、股份总数

２７５

，

７０１

，

２５０ １００．００

（三）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发行人目前的主要业务是从事铬铁矿、铬盐、锂产品、铜的开采及生产，公司近三年及一期业务收入构成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收入 比例 收入 比例 收入 比例 收入 比例

铬铁矿石

１２

，

６５７．０３ ４２．９０％ １３

，

５３４．７５ ４６．６９％ ５

，

３４４．４２ １０．８６％ １０

，

７２６．７９ ２６．１０％

铬铁合金

－ － － － ２３

，

０１１．６７ ４６．７７％ １３

，

４３５．５０ ３２．６９％

铬盐

７

，

２６０．１８ ２４．６０％ ６

，

６４４．９３ ２２．９２％ １０

，

６７０．８５ ２１．６９％ １１

，

３９３．１６ ２７．７２％

锂产品

３

，

２６６．２９ １１．０７％ ２

，

１９３．９５ ７．５７％ ４

，

９６５．５９ １０．０９％ １

，

７４５．０１ ４．２５％

铜

４

，

２２９．９０ １４．３３％ ４

，

７４２．７７ １６．３６％ ３

，

１２７．８５ ６．３６％ １

，

６１０．６５ ３．９２％

其他

２

，

０９５．１４ ７．１０％ １

，

８６９．４５ ６．４５％ ２

，

０８２．２７ ４．２３％ ２

，

１９４．４９ ５．３４％

合计

２９

，

５０８．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８

，

９８５．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４９

，

２０２．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４１

，

１０５．５９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西藏扎布耶盐湖锂资源开发产业化示范项目一期技改工程、西藏日喀则扎布

耶锂资源开发二期工程、白银扎布耶锂资源二期开发建设工程、西藏尼木厅宫铜矿采矿扩建及

５

，

０００

吨电解铜建设项目。

以上项目建成后，公司计划利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重点加大对锂矿和铜矿业务的投资，在培育新利润增长点的同时，使业

务发展更加均衡，增强抗风险能力。

（四）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发行人

２００７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华证中洲审（

２００８

）

ＧＦ

字第

０３０００５

号，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发行人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

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光华审（

２００９

）

ＧＦ

字第

０３０００６

号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发行

人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

ＸＹＺＨ／２００９ＣＤＡ７０２２

号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本节引用数据均为合并报表数据，并已将报告期内各年会计报表附注中会计政策变更、前期会计差错对报表数据影响

追溯调整至报告期初。

１

、最近三年一期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２５５

，

０２７

，

９８５．９５ １

，

０５５

，

９５９

，

３２０．５７ １

，

０２７

，

１９５

，

４０９．３０ １

，

０７２

，

７７９

，

３０８．６７

负债总额

３８５

，

９３７

，

３８７．９３ ４６０

，

３７３

，

０６３．４０ ４２９

，

４６７

，

８４８．８７ ５０６

，

２７１

，

３４０．７１

股东权益

８６９

，

０９０

，

５９８．０２ ５９５

，

５８６

，

２５７．１７ ５９７

，

７２７

，

５６０．４３ ５６６

，

５０７

，

９６７．９６

其中：归属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

东权益

６９２

，

７２１

，

０５５．２７ ６１０

，

６９１

，

９８９．１１ ５８１

，

０８２

，

０１７．１５ ５５８

，

７６８

，

７９７．７２

２

、最近三年一期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９５

，

０８５

，

４４３．７３ ２９２

，

９８４

，

０７１．７６ ５０４

，

２８６

，

４１６．９９ ４１８

，

５２３

，

２０８．８６

营业成本

１７１

，

９４５

，

１６８．８７ １４３

，

１４４

，

６５７．１９ ２９９

，

５３２

，

５８０．６３ ２３８

，

５７３

，

３６５．７５

营业利润

４２

，

６２０

，

０１９．０４ １

，

９５０

，

９３４．３７ ５８

，

６３８

，

１５３．００ ４８

，

４５１

，

９５９．３５

利润总额

４６

，

１８６

，

１６５．４４ ２

，

５４０

，

８２６．０８ ７２

，

７６０

，

７１３．２３ ５５

，

４８８

，

４１８．７０

净利润

２７

，

２０２

，

８１５．９７ －１５

，

３９１

，

４０４．７３ ５６

，

２８３

，

３４２．４８ ４１

，

２２９

，

５３３．３６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３２

，

１８７

，

５３６．４８ ２１

，

４４５

，

８６９．１５ ４７

，

３７６

，

９６９．４３ ５４

，

８９３

，

９１０．８９

３

、最近三年一期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５

，

６７３

，

００４．９１ １６３

，

１８７

，

６４５．３７ ９３

，

９９３

，

２３１．７９ ５６

，

４２４

，

７９１．８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７

，

５６４

，

２３３．１３ ６

，

９２１

，

２７９．６８ －２６

，

８８５

，

１８１．０６ －３０

，

３７３

，

６６２．５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６

，

１５８

，

８７４．１６ －７８

，

００９

，

２１７．７１ －７４

，

３８７

，

５０３．８０ －２６

，

０７８

，

７８３．８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２４

，

２６７

，

６４５．９４ ９２

，

０９９

，

７０７．３４ －７

，

２７９

，

４５３．０７ －２７

，

６５４．５３

４

、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未特别注明的，以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流动比率

１．８０ １．０３ １．３７ １．１４

速动比率

１．３１ ０．７３ ０．８９ ０．８３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

）

１７．７３ １４．７１ １５．９３ ２１．９１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

）

３０．７５ ４３．６０ ４１．８１ ４４．１１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８．２３ ４．１０ ４．１４ ３．２２

存货周转率（次）

１．４０ １．３０ ２．８６ ２．８７

每股净资产（元）

３．１５ ２．１６ ２．１７ ２．２６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０．２０ ０．５９ ０．３４ ０．２３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４５ ０．３３ －０．０３ 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

股收益（元）

基本

０．１１６７ ０．０７７８ ０．１７１８ ０．１９９１

稀释

０．１１６７ ０．０７７８ ０．１７１８ ０．１９９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

资产收益率（

％

）

全面摊薄

４．６５％ ３．５１％ ８．１５％ ９．８２％

加权平均

５．０９％ ３．６１％ ８．１３％ １０．３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

股收益（元）

基本

０．１０５８ ０．０２８９ ０．１２５５ ０．１５３３

稀释

０．１０５８ ０．０２８９ ０．１２５５ ０．１５３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资产收益率（

％

）

全面摊薄

４．２１％ １．３０％ ５．９６％ ７．５７％

加权平均

４．６１％ １．３４％ ５．９４％ ７．９６％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二）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三）发行数量：根据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６

，

２３３

万股（含

６

，

２３３

万

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结合本次发行数量的上限和募集资金的需求情况，确定最终的发

行数量为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股。

（四）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根据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的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２１．８９

元

／

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结合本次发

行定价方式和募集资金需求情况，确定最终的发行价格为

２９．１８

元

／

股。

（五）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

１４

名询价对象提供了有效的《申购报价单》；根

据认购邀请书的认购优先原则，

８

名投资者最终获得配售，配售数量总计为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股。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得

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

／

股）

发行价格

（元

／

股）

申购股数

（万股）

配售股数

（万股）

１

天津旺根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３４．６０

２９．１８

５７０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３０．９０ ６４０

２７．７０ ７１０

２

周艳

３１．９９

２９．１８

４５０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３０．９９ ５２０

２７．９９ ６５０

３

上海力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１．４９

２９．１８

４５０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２８．２９ ５５０

２６．６９ ７００

４

江西新拓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９９

２９．１８

６１０

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２９．９９ ６３０

２７．９９ ６８０

５

鹰潭瑞民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３０．８９

２９．１８

４８０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２８．８９ ５１０

２６．８９ ５５０

６

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２９．５９ ２９．１８ ４５０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

上海科祥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２９．１８ ２９．１８ ４５０ ２

，

５５３

，

５８２

８

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

－ ２９．１８ － ７

，

３６１

，

７５３

合计

２９．１８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六）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２１４

，

３３５

，

４７５．３０

元，扣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费用

４０

，

１７９

，

０７１．０５

元（其中：承

销保荐费

３７

，

００１

，

３９３．３１

元、会计师、律师服务费等相关发行费用

３

，

１７７

，

６７７．７４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１７４

，

１５６

，

４０４．２５

元。

（七）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３６

，

４１５

，

３３５ ３６

，

４１５

，

３３５ １１．４８

自然人持股

６１

，

３０１ ０．０２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２６１

，

３０１ １．６６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

Ａ

股

２７５

，

６３９

，

９４９ ９９．９８ ０ ２７５

，

６３９

，

９４９ ８６．８７

三、股份总数

２７５

，

７０１

，

２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３１７

，

３１６

，

５８５ １００．００

三、保荐人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不存在以下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 本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超过

７％

；

（二） 发行人持有、控制本保荐机构的股份超过

７％

；

（三） 本次负责保荐的保荐代表人本人及其配偶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四） 本次负责保荐的保荐代表人及其他保荐业务相关人员利用内幕信息直接或者间接为本保荐机构、本人或者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

四、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一）本机构已在证券上市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１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２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３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４

、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５

、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

查、审慎核查；

６

、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７

、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８

、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９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

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五、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１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

续督导

１

、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

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１

、督导发行人健全并切实执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２

、建立与发行人的沟通机制（包括但不限于参加发行人的董事会、股东大

会），及时了解重大事项，做好事前、事中及事后的督导工作；

３

、督导发行人严格履行信息披露制度。

２

、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

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１

、督导发行人健全内控制度；

２

、建立与高管人员定期谈话制度，起到提醒高管人员的作用；

３

、督导发行人对高管人员的职权范围及行使相应职权的程序制度化、规范

化。

３

、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

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

联交易发表意见

１

、督导发行人完善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表决程序及关联股东回避等事项

的制度；

２

、加强对发行人信息披露的监督；

３

、当发行人审议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时，参加发行人的董事会、股东大会

及时了解情况，并对重大关联交易的决策、履行程序等发表意见。

４

、 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

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１

、列席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查阅募集资金专户中的资金使用情况，对

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２

、按照发行文件披露的募集资金投入时间，定期走访发行人，督促发行人

实施募集资金项目；

３

、项目完成后，核查募集资金项目的达产情况及预期效果；

４

、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出现变更情况时，督促发行履行合法的程序并及时

披露，对拟变更项目本机构将派出专人协助发行人做好可行性研究。

５

、 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

事项，并发表意见

１

、督导发行人健全对外担保的相关决策权限和决策程序；

２

、发行人进行对外担保的，本机构根据有关规定发表意见。

６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及保荐

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保荐协议的相关约定，安排

其他持续督导工作。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

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１

、保荐机构有权依法对发行人发行申请文件进行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２

、对发行人履行本协议的情况有充分知情权，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和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及时通报与保荐工作

相关的信息。

３

、指派保荐代表人、聘请中介机构列席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

会会议，对上述会议的召开议程或会议议题发表独立的专业意见。

４

、证券发行前，发行人不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保荐机构可发表

保留意见，并在推荐文件中予以说明；情节严重，保荐机构不予推荐或撤销推

荐。

５

、证券发行后，保荐机构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以

及其他不当行为的，督促发行人做出说明并限期纠正；情节严重的，向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报告。

６

、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的事项

发表公开声明。

７

、保荐机构对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所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时，可以

与中介机构进行协商，并可要求其做出解释或者出具依据。

８

、 对发行人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中由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专业意

见的内容，进行审慎核查，对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披露的内容进行独立判断。出

现保荐机构所作的判断与发行人所聘请的中介机构的专业意见存在重大差异

的，保荐机构对前述有关事项进行调查、复核，并可聘请其他中介机构提供专业

服务，相关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９

、 保荐机构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所聘任的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

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者其

他不当情形的，及时发表意见；情节严重的，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

１０

、按照本协议约定向发行人收取保荐费用。

１１

、因保荐代表人工作变化、调离保荐机构单位或者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

求，更换保荐代表人。

（三） 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

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１

、保荐期间内，发行人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运作，认真履行有关

义务，并不得发生《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

７１

条、

７２

条所列情形；

２

、发行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及时通知或者咨询保荐机构，并按协议约

定将相关文件送交保荐机构：（

１

）变更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等承诺事项；（

２

）一

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或该专户总额的百分

之二十，应当及时通知乙方；（

３

）发生关联交易、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４

）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有关事项；（

５

）发行人或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其

他重大事项；（

６

）《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事件或其他对发

行人规范运作、持续经营、履行承诺和义务具有影响的重大事项。

（四）其他安排 无

六、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上市的保荐结论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

其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并承担相应的保荐责任。

七、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注 册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联 系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８

层

邮 政 编 码：

１００１４０

公 司 电 话：

０１０－６６５８１８３９

公 司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５８１８３６

保荐代表人：周宏科

ｚｈｏｕｈｋ＠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何邢

ｈｅｘｉｎｇ＠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保荐代表人签名：

周宏科 何邢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保荐机构公章：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８１

号文核准，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西藏矿业” 或“公

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开始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２３３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工作。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西藏矿业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根

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以及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进行

了现场审核，并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检查，现出具审核报告如下：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２９．１８

元

／

股，相对于本次发行底价

２１．８９

元

／

股，溢价

３３．３０％

，相对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发行询

价截止日前一日）西藏矿业股票收盘价

３４．６３

元

／

股折价

１５．７４％

，相对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发行询价截止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均价

３６．９８

元

／

股折价

２１．０９％

。

（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为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股，未超出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发行数量上限

６

，

２３３

万股。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

８

名，未超过《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３０

号）规定的

１０

家投资者

上限。

（四）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２１４

，

３３５

，

４７５．３０

元，未超过募集资金总额上限

１２１

，

４３３．５５

万元。扣除扣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费用

４０

，

１７９

，

０７１．０５

元（其中：承销保荐费

３７

，

００１

，

３９３．３１

元、会计师、律师服务费等相关发行费用

３

，

１７７

，

６７７．７４

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

１

，

１７４

，

１５６

，

４０４．２５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西藏扎布耶盐湖锂资源开发产业化示范项目一期

技改工程、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资源开发二期工程、白银扎布耶锂资源二期开发建设工程及西藏尼木厅宫铜矿采矿扩建及

５

，

０００

吨电解铜建设项目，项目投资总额

１４４

，

４６４．９９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低于发行人拟投入项目所需的资金总额，不足部

分将由发行人自筹资金解决。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总额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

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募集资金

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金额的议案》，对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数量等进行了调整。

西藏国资委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以藏国资发（

２０１０

）

２８２

号《关于同意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批复》，同意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与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签订非公开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和《关于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的议案》。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

额及项目具体安排》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由中国证监会受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 《关于核准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８１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６

，

２３３

万股新股。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过程

（一）发出认购邀请书的情况

发行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８１

号”文件后，根据发行方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向本次发行方案中拟定的

１０３

家及发行方案上报后提交认购意向的

３

名合计

１０６

家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发送 《认购

邀请书》。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即接受报价前一工作日），共计

１０６

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确认收到了《认购邀请书》，其中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２０

家（其中

１

家同时为公司前

２０

名股东），证券公司

１０

家，保险机构

５

家，本次发行董事会决

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６３

家

／

名，以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收市后西藏矿业的前

２０

家

／

名股东中的

１０

名

股东（不含西藏矿业控股股东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及其关联方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和联系方式，西藏矿业前

２０

家

／

名股东中

８

家无法联系）。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

次发行股票方案的要求。同时，《认购邀请书》真实、准确、完整的事先告知了询价对象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

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二）询价对象认购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１２

：

００

时，共有

１５

家认购对象反馈了《申购报价单》及完整的附件清单。其余

９１

家投资者未在

规定时限内做出书面回复，视同放弃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

１４

家《申购报价单》有效，其中

１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１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９

家其他

机构投资者、

３

名个人投资者，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对所有《申购报价单》进行了统一的簿记建档。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中午

１２

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机构及个人投资者缴纳的申购保证金（基金公司除外）共计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其中：获配售的申购保

证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未获配售的申购保证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

申购报价单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按照报价从高到低排列，同一报价按照认购数量从大到小排列）：

序号 名称

每档报价 每档数量

是否交纳保

证金

是否为有效

申购报价单

元

/

股 万股

１

天津旺根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４．６０ ５７０

是 是

３０．９０ ６４０

２７．７０ ７１０

２

周艳

３１．９９ ４５０

是 是

３０．９９ ５２０

２７．９９ ６５０

３

上海力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１．４９ ４５０

是 是

２８．２９ ５５０

２６．６９ ７００

４

江西新拓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９９ ６１０

是 是

２９．９９ ６３０

２７．９９ ６８０

５

盈富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０．９９ ６１０

否 否

２９．９９ ６３０

２７．９９ ６８０

６

鹰潭瑞民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３０．８９ ４８０

是 是

２８．８９ ５１０

２６．８９ ５５０

７

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２９．５９ ４５０

是 是

８

上海科祥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２９．１８ ４５０

是 是

９

唐汉强

２８．７９ ５８０

是 是

１０

上海洪鑫源实业有限公司

２８．４９ ５００

是 是

１１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２６．２９ ５００

是 是

１２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６．１９ ４５０

否 是

１３

陈学东

２５．２９ ４５０

是 是

１４

中节能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８９ １０００

是 是

２２．８９ １１００

是 是

２１．９９ １２００

是 是

１５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３．１９ ５００

是 是

注：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免缴申购保证金外，其余参与本次认购的对象均需缴纳申购保

证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除盈富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外，其他参与认购的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

的约定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及完整的附件清单，其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和申购保证金缴纳情况均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约定，

其申购报价合法有效。

（三）定价和配售过程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依次按认购价格优先、认购数量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优先的原则

确定发行对象。

１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有效认购量等于或小于本次最大发行股票数量，且有效认购家数不超过

１０

家，有效认购量将

全部获得配售，发行价格为有效认购量的最低认购价格；

２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有效认购量大于本次最大发行股票数量，有效认购量将：

（

１

）按认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

２

）相同认购价格的按照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

３

）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均相同的，将按照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由先到后进行排序累计。

当累计有效认购量等于或首次超过本次最大发行股票数量时，上述累计有效认购量的最低认购价格即为本次发行价

格。高于本次发行价格的有效认购量将全部获得配售；与本次发行价格相同的有效认购量则按上述排序顺序配售，直至达到

本次最大发行股票数量。

３

、对发行结果进行调整的方法

（

１

）当申购不足时，发行应遵循以下原则：

ａ

、不改变竞价程序形成的价格；

ｂ

、按照上述优先原则的顺序优先满足已申购者的追加购买需求，仍不足时引入其他投资者。

（

２

）当部分获配者放弃认购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将按照如下原则进行发行配售：

ａ

、首先以原确定的价格，按前述优先原则的顺序优先满足获配者的追加购买需求；如仍不足则按前述优先原则的顺序

考虑其他已有效申购者的追加购买需求；如所有原申购者均放弃增加认购量，将引入其他投资者。

ｂ

、按前款方法仍然认购不足时，将采取降低发行价格，按照前述优先原则的顺序依次递补。

４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将根据以上认购确认程序与规则形成最终配售结果，以上程序和规则如有未尽事宜，由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协商解决。

保荐机构与发行人根据以上配售原则形成最终配售结果，内容包括本次发行的最终数量和发行价格、获得配售的投资

者名单及其获配数量和锁定期安排、应缴纳的款项等。

根据上述原则和簿记建档的情况，发行人最终确定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

２９．１８

元

／

股）和各发行对象的配售数量，

报价在

２９．１８

元以上的天津旺根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７

家机构

／

自然人均获配。由于募集资金总额上限为

１２１

，

４３３．５５

万元，所以将上海科祥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拟认购的

４５０

万股调配为

２

，

５５３

，

５８２

股，上海科祥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对此出具了无异议函。其余

６

家机构

／

自然人均全额获配。另外，控股股东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根据承

诺以询价确定的价格认购不低于本次发行

１７．６９％

的股份。

具体如下所示：

序号 特定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１

天津旺根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６

，

７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周艳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１

，

７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３

上海力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１

，

３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江西新拓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

８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５

鹰潭瑞民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０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６

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１

，

３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上海科祥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２

，

５５３

，

５８２ ７４

，

５１３

，

５２２．７６

８

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

７

，

３６１

，

７５３ ２１４

，

８１５

，

９５２．５４

合计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１

，

２１４

，

３３５

，

４７５．３０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定价及配售过程中，发行价格的确定、发行对象的选择、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贯彻了价格

优先原则，并遵循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在定价和配售的过程中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

原则，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则人为操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发行股数的情况。

（四）缴款与验资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向上述

８

家获得配售股份的投资者发出了《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

款通知书》，通知该

８

家投资者按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２

：

００

前将认购资金划至保荐机构指定的收款帐户。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出具了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４００７－３

号《验证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到申购资金情况如下：本次有效认购的对象为

８

家，有效认购资金总额为

１

，

２１４

，

３３５

，

４７５．３０

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划转了

认股款。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４００７－４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２１４

，

３３５

，

４７５．３０

元， 扣除扣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费用

４０

，

１７９

，

０７１．０５

元（其中：承销保荐费

３７

，

００１

，

３９３．３１

元、会计师、律师服务费等相关发行费用

３

，

１７７

，

６７７．７４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１７４

，

１５６

，

４０４．２５

元。其中：股本人民币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１

，

１３２

，

５４１

，

０６９．２５

元。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配售过程、缴款和验资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四、保荐机构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意见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询价过程、发行对象选择过程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确定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程序。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保荐代表人签名：

周宏科 何邢

法定代表人签名：

牛冠兴

保荐机构公章：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北京市金开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之

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致：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开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

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指派张文、朱凡律师（以下简称

“本所律师”）就发行人本次发行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进行了见证，并对与本次发行以及本次发行认

购对象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判断，现就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等事宜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 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 发行人有关本次发行已取得的内部批准

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方案，以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均已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第五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依《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批准。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有关具体事宜。

（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审批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西藏自治区国资委出具藏国资发【

２０１０

】

２８２

号《关于同意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西藏矿业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同意西藏矿业控股股东矿业总公司以现金方式参与非公开发

行，要求矿业总公司认购数量不低于发行数量的

１７．６９％

，保持对西藏矿业持股比例

１７．６９％

。

（三）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作出《关于核准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８１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２３３

万股新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所要求的发行人内部批准与授

权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核准，该等批准与授权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二、 发行人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一） 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其所发行的股票已依法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现持西藏自治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５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７０７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已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年检，可继续在经核准登记

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二） 发行人为合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依法有效存续，自设立以来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

定需要发行人终止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是经有权部门批准，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依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开发

行的股票已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人有效存续，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根据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议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

方案如下：

（一）发行股票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６

，

２３３

万股（含

６

，

２３３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三）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对象为包括矿业总公司在内的不超过十家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其中，公司的第一大

股东矿业总公司认购的股票数量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的

１７．６９％

。公司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文件后，按照《实施

细则》的规定确定具体发行对象。

（四）锁定期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投资者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向公司第一大股

东矿业总公司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

（六）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价格不低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 即不低于

２１．８９

元

／

股。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数量、发行

底价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发行对象竞价

情况和募集资金需求，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七）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的

６

个月内择机发行。

（八）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锁定期满后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九）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１２１

，

４３３．５５

万元，将用于以下项目：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锂矿项目

１

扎布耶一期技改工程

１１

，

８２０．６５ ８

，

５８７．９５

２

扎布耶盐湖二期工程

４８

，

９１０．４５ ３３

，

９１０．４５

３

白银扎布耶二期工程

３３

，

９８２．６０ ３１

，

１８３．１０

铜矿项目

４

尼木铜矿项目

４９

，

７５１．２９ ４７

，

７５２．０５

合计

１４４

，

４６４．９９ １２１

，

４３３．５５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少于拟投资项目的预计建设投资需要金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十）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十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

根据发行人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签署的《承销协议》，安信证券担任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主承销商。

（一） 询价与申报价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取得核准批文后，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共同确定了本次发行《认购邀请

书》的发送对象名单。根据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安信证券提供的材料，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发行人与保荐人通过传真、电子邮件

等方式向符合规定的

１０６

名投资者发出了《认购邀请书》（含附件《申购报价单》）。其中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２０

家

（其中

１

家为前

２０

名股东），证券公司

１０

家，保险机构

５

家，其他投资者

６３

名（其中

１

家为

５

家保险公司之一），以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收市后西藏矿业的前

２０

名股东（不含西藏矿业控股股东矿业总公司及其关联方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

中的

１０

名股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和联系方式， 西藏矿业前

２０

家

／

名股东

中，

８

家

／

名股东无法联系），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与安信证券向上述发送对象发出的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及其《申购报价单》均参照《实施

细则》规定的范本制作，规定了选择发行对象、确定发行价格、分配认购数量等事项的操作规则，发送时由发行人加盖公章，

由两名保荐代表人周宏科、何邢签署。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根据《认购邀请书》，投资者（除基金管理公司外）需在申购报价截止时间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１２

：

００

前将认购保证金

１０００

万元整（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足额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账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１２

：

００

前，发行人及安信证券共收

到

１５

家询价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单》，申购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每档报价 每档数量

是否交纳保证金

是否为有效

申购报价单

元

/

股 万股

１

天津旺根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３４．６０ ５７０

是 是

３０．９０ ６４０

２７．７０ ７１０

２

周艳

３１．９９ ４５０

是 是

３０．９９ ５２０

２７．９９ ６５０

３

上海力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３１．４９ ４５０

是 是

２８．２９ ５５０

２６．６９ ７００

４

江西新拓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９９ ６１０

是 是

２９．９９ ６３０

２７．９９ ６８０

５

盈富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３０．９９ ６１０

否 否

２９．９９ ６３０

２７．９９ ６８０

６

鹰潭瑞民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３０．８９ ４８０

是 是

２８．８９ ５１０

２６．８９ ５５０

７

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２９．５９ ４５０

是 是

８

上海科祥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２９．１８ ４５０

是 是

９

唐汉强

２８．７９ ５８０

是 是

１０

上海洪鑫源实业有限公司

２８．４９ ５００

是 是

１１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２６．２９ ５００

是 是

１２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６．１９ ４５０

否 是

１３

陈学东

２５．２９ ４５０

是 是

１４

中节能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８９ １０００

是 是

２２．８９ １１００

是 是

２１．９９ １２００

是 是

１５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３．１９ ５００

是 是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现场见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１２

：

００

前，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共收到

１５

家询价对象提交的《申购

报价单》，其中有效《申购报价单》

１４

份（询价对象盈富（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１２

：

００

前认购保证金没有到账，其《申购报价单》无效）。上述询价对象以传真方式送达发回的《申购报价单》均是基于安信证券发出

的《认购邀请书》做出，询价对象向安信证券传送的《申购报价单》行为符合《合同法》第

１４

条相关规定，对其具有法律约束

力。上述申购报价过程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发送对象符合《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和申

购报价过程公正、透明。

（二） 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和发行股数的确定

１

、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

根据《认购邀请书》，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收到的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的

情况，结合本次发行的定价方式和募集资金的需求情况，确定最终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每一特定投资者的最低有效认购

数量不得低于

４５０

万股（含

４５０

万股），超过

４５０

万股的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最终发行对象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依次按认购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且满足全部发行对象不超过

１０

名、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２１

，

４３３．５５

万元、股份发行总量不超过

６

，

２３３

万股（含

６

，

２３３

万股）的条件。

２

、本次发行的有效认购对象一共

１４

家，由主承销商组织通过竞价方式簿记建档，根据“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收到《申购

报价单》传真时间优先”的原则和募集资金需求，最后拟确定配售对象家数为

８

家，配售价格

２９．１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２１４

，

３３５

，

４７５．３０

元，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和认购数量

如下：

序号 特定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１

天津旺根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６

，

７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周艳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１

，

７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３

上海力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１

，

３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江西新拓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

８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５

鹰潭瑞民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０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６

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１

，

３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上海科祥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２

，

５５３

，

５８２ ７４

，

５１３

，

５２２．７６

８

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

７

，

３６１

，

７５３ ２１４

，

８１５

，

９５２．５４

合计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１

，

２１４

，

３３５

，

４７５．３０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认购对象均为境内投资者，具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上述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符

合发行人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且发行对象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三） 认购合同的成立、缴款与验资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发行人向认购对象发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合同》和《西藏矿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通知认购对象将认购价款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２

：

００

前足额汇入安信证券指定的银行账户。经核查，该

８

家认购对象已按规定时间将认购资金划至保荐机构指定

的收款账户。 根据发行人聘请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４００７－３

《验资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本次申购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经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资金总额

人民币

１

，

２１４

，

３３５

，

４７５．３０

元整。

２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４００７－４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增发新股验资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止，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

，

２１４

，

３３５

，

４７５．３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０

，

１７９

，

０７１．０５

元后，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７４

，

１５６

，

４０４．２５

元，其中新增注

册资本人民币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１

，

１３２

，

５４１

，

０６９．２５

元。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上述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二十一条关于承诺的规定，构成对特定发行对象发出的认购要约的

承诺，发行人与特定发行对象之间股票配售合同关系成立。认购对象已足额缴纳认购资金，验资完毕，符合《实施细则》第二

十八条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符合《合同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

五、认购对象的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核查了上述认购对象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自然人身份证、股票账户等有关资料，该等认购人均属于中国公

民及合法存续的机构，具备成为本次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均属于中国公民和合法存续的机构，具备本次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发

行对象及人数均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及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

知书》等法律文件已经本所律师见证，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的主体资

格，合法合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过程已经本所律师详细认证，合法合规；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名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北京市金开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

文道全

经办律师：

＿＿＿＿＿＿＿＿＿＿＿＿＿＿＿＿

张 文

＿＿＿＿＿＿＿＿＿＿＿＿＿＿＿＿

朱 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验 资 报 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４００７－４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实

收情况。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

是全体股东及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新增股本的实收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第

１６０２

号—验资》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２７５

，

７０１

，

２５０．００

元。根据贵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８１

号）核准，贵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股（每股面值

１

元），申请增加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００

元，分别由西藏

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天津旺根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周艳、上海力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西

新拓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鹰潭瑞民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科祥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等八名股东以货币资金认购，变更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１７

，

３１６

，

５８５．００

元。经我们审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止，贵

公司已收到上述发行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００

元。

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２７５

，

７０１

，

２５０．００

元，业经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

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出具君和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２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确认。

本验资报告仅供贵公司办理注册资本和股本变更登记及据以向全体股东签发出资证明时使用，不应被视为是对贵公司

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

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一、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附件二、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附件三、验资事项说明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成都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三：

验资事项说明

一、公司基本情况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矿业）是经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以藏政函［

１９９７

］

２３

号

文批准，由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矿业总公司）为主要发起人，联合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西藏山南江

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名：西藏山南地区铬铁矿）、西藏自治区电力公司（原名：山南地区泽当供电局）和四川都江堰海棠铁

合金冶炼有限公司（原名：四川成都都江堰海棠电冶厂）五家共同发起，以西藏矿业总公司全资所属的西藏罗布萨铬铁矿为

改制主体，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西藏矿业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发字［

１９９７

］

３３２

号文批复，公开

向社会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含内部职工股

３５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并于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８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西藏矿业于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西藏拉萨市注册设立，股本为

９

，

９０５．００

万元。

根据西藏矿业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３

日董事会决议及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临时董事会决议， 并经西藏矿业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７

日股

东大会决议同意，以截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西藏矿业总股本

９

，

９０５．００

万元为基础，按

１０

：

４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按

１０

：

５

的比例派送股票股利，西藏矿业注册资本和股本变更为人民币

１８

，

８１９．５０

万元。

根据西藏矿业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公司字 ［

１９９９

］

１３３

号文批

准，西藏矿业于

２０００

年度实施配股，共配售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３１．５０

万股，实施配股后，西藏矿业股本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５１．００

万

元。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

联合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精神，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０

日西藏矿业股权分置改革完成，注册资本和股本变更为人民币

２５

，

０６３．７５

万元。

根据西藏矿业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并经西藏矿业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西藏矿业总股本

２５

，

０６３．７５

万元为基础，以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比例，向

全体股东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

，

５０６．３７５

万股。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此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完毕，西藏矿业注册资本和股

本变更为人民币

２７

，

５７０．１２５

万元。

二、新增资本的出资规定

经贵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藏

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８１

号）核准，贵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２３３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贵公司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股，增加注册资本（股本）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００

元，分别由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

总公司、天津旺根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周艳、上海力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西新拓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鹰潭瑞民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科祥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八名股东

以货币资金认购。

三、审验结果

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股，发行价格

２９．１８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２１４

，

３３５

，

４７５．３０

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止， 贵公司已收到上述申购对象缴纳的新增股本人民币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００

元， 占新增注册资本 （股本）的

１００％

。贵公司本次所发行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股，各股东全部以货币资金认购。

（一）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承销过程中收到的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

１

，

２１４

，

３３５

，

４７５．３０

元，扣减承销保荐费后的资金总额

１

，

１８１

，

３３４

，

０８１．９９

元（承销保荐费共计

３７

，

００１

，

３９３．３１

元，其中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已在

２０１０

年预付，本次扣减金额为剩余的

３３

，

００１

，

３９３．３１

元），汇入贵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拉萨城西支行开

立的

５４００１０２３６３６０５９００８０６９

资金账户内。

（二） 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１４

，

３３５

，

４７５．３０

元， 扣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费用

４０

，

１７９

，

０７１．０５

元（其中：承销保荐费

３７

，

００１

，

３９３．３１

元、会计师、律师服务费等相关发行费用

３

，

１７７

，

６７７．７４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１７４

，

１５６

，

４０４．２５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００

元，新增资本公积

１

，

１３２

，

５４１

，

０６９．２５

元。

贵公司变更前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２７５

，

７０１

，

２５０．００

元，经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后， 贵公司注册资本（股

本）变更为人民币

３１７

，

３１６

，

５８５．００

元。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１２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矿业总公司”）持股比例不变（

１７．６９％

），仍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矿业总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做出以下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一）控股股东承诺

为避免未来与上市公司存在潜在的同业竞争，并保障不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矿业总公司承诺如下：

“

１

、本公司将确保控股子公司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不开展与西藏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有相同或类似业务

的投入，不新设或收购与西藏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子公司、分公司等经营性机构。

２

、如果我公司及我公司控制和共同控制的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与西藏矿业主营业务构成

竞争的业务，我公司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西藏矿业，如在通知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西藏矿业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

定答复，则我公司放弃该商业机会；如果西藏矿业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的答复，则被视为放弃该业务机会。

如我公司由此获得的商业机会和业务资源在日后构成对西藏矿业主营业务的竞争关系，或因西藏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

业务拓展导致其等将来经营的产品或业务出现可能与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相竞争的情形，本公司承诺

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退出与西藏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竞争：

（

１

）促使西藏矿业之外的控股子公司停止生产相竞争的产品、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

（

２

）由西藏矿业优先收购与相竞争的产品或业务有关的资产或本公司在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全部股权；

（

３

）本公司在限定时间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３

、上述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４

、若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给西藏矿业及其其他股东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

与此相关的费用支出。”

（二）关联方承诺

矿业总公司持有西藏盛源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盛源矿业”）

４０％

的股权，为盛源矿业的控股股东。目前，盛源

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与西藏矿业均不存在同业竞争。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权益，盛源矿业承诺如下：

“

１

、本公司将确保自身及控股子公司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不开展与西藏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有相同或类

似业务的投入，不新设或收购与西藏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子公司、分公司等经营性机构。

２

、如果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和共同控制的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与西藏矿业构成竞争的业

务，本公司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西藏矿业，如在通知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西藏矿业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

本公司放弃该商业机会；如果西藏矿业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的答复，则被视为放弃该业务机会。

如本公司由此获得的商业机会和业务资源在日后构成对西藏矿业及其子公司业务的竞争关系，或因西藏矿业及其控股

子公司业务拓展导致其等将来经营的业务出现可能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业务产生相竞争的情形，本公司承诺采取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方式退出与西藏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竞争：

（

１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

（

２

）由西藏矿业优先收购与相竞争业务有关的资产或本公司在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全部股权；

（

３

）本公司在限定时间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３

、上述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４

、若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给西藏矿业及其股东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与此

相关的费用支出。”

二、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进一步规范矿业总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矿业总公司承诺如下：

“（

１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

利或者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２

）本公司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

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和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

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

３

）本公司保证上述承诺在本公司于西藏矿业股份发展有限公司在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且本公司作为控股股东或主要

股东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本公司承担因此给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

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三、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矿业总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之认购合同》，约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锁定期按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认购人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7

2011

年

5

月

12

日 星期四


